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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：
六项举措确保农村合作医疗试点

顺利推进 沈金生  於 翔

湖北省从 2003 年 7 月起进行新型

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，全省各

级财政部门切实履行职责，配合有关

部门不断完善实施方案，积极筹集和

拨付资金，强化基金管理，规范农村

合作医疗行为，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

效。截至今年 8 月底，全省 8 个试点

县（市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人

数已达到 234.8 万人，共有 1 19.9 万人

次获得医疗补助，补助金额达到 674 1

万元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试点地区

农民 “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” 的现状。

以减轻农民医疗负担为原则，不

断完善试点方案

经过 2003 年半年的运行，各试点

县（ 市 ）实施方案都不同程度地暴露

出一些问题，主要是少数地方未建立

住院补偿起付线，对住院治疗缺少必

要的制约条件，一些农民认为报销药

费是福利，不管大病小病都要求住

院；住院费报销比例偏低，难以解决

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；各地发展不平

衡，有的地方基金沉淀较多，农民受

益面窄，有的地方则支出增幅过快，

动用了风险基金，运转出现困难。针

对这些问题，财政部门及时配合有关

部门，对试点县（ 市 ）的运行情况进

行全面分析、综合评估，指导试点县

（市 ）对实施方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。

一是设立住院补偿线。分级设立

起付线，科学确定补助比例，适当提

高封顶线，使补助方案更趋合理。二

是实施分类补偿。以解决农民大额医

疗费用负担为主 、 兼顾受益面的原

则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了分类补助

的办法。部分试点县（ 市 ）制定了慢

性病补偿方案；血吸虫疫区试点县

（ 市 ）将血吸虫病等地方病纳入了补

助范围；所有的试点县（市）对住院

分娩进行了定额补助；所有试点县

（ 市 ）对全年未享受过医药费用补助

的参合农民进行健康体检。三是实行

大病救助。为了切实解决发生高额医

药费用的贫困农民因疾病造成的经济

负担，我省在合作医疗基金总额中提

取 2% 的资金，设立了大病救助基金。
2003 年，8 个试点县（市）为 814名大

病病人补助了 109.7 万元。武穴市石佛

寺镇峨山村农民干承志，因重病住院

花去医药费 8 万元，合作医疗基金按

比例给他补助了 1.8 万元，今年，他又

通过大病补助获得了 6580 元。他激动

地说： “我实在没有想到合作医疗给

我补助了 1 .8 万元以后还会给我补

助，解决了我的大问题，合作医疗为

我们农民办了一件大好事，有病也能

自救了！” 四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风

险基金。风险基金是从合作医疗基金

中提取用于弥补合作医疗基金非正常

超支的专项资金，解决基金入不敷出

的问题，包括因发生不可预见的突发

性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、当年大

病人数增多、弥补方案设计不合理而

导致医疗费用大幅度增加等。
强化征收工作，确保合作医疗有

稳定的基金来源

首先，确定好征收主体。基金征

收是决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

成败的关键，选择好征收主体，往往

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经省政府批

准，湖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

（ 市 ）农村合作医疗缴费交由财政农

税部门在征收农业税时一并代收。这

是因为：一是财政农税部门长期在农

村征收农业税，比较熟悉农民的家庭

生活情况、生产经营情况，能够顺利

地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征收工

作；二是财政农税部门有一支经验丰

富 、训练有素的征收队伍和纪律严

明、制度健全的征收机制，可以提高

征缴率；三是这样做，既减少了机构

和人员编制，又节约了财政支出；四

是能确保基金的安全与完整。一 年

来，由财政农税部门征收，实现了新

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支分开、收支

两条线管理，保证了新型农村合作医

疗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。

其次，规范征收工作程序。各乡

镇财政农税部门代收的农村合作医疗

基金存入财政农税部门在乡镇农业银

行开设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过渡户，

每月底全部直接上缴县级新型农村合

作医疗基金财政专户 ， 月末不留余

额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

截留、挪用农村合作医疗基金。新型

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个人缴费实行单项

结算开票，收费票据使用省财政厅统

一印制的 “湖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

基金专用收据”。
为了规范征权，乡镇财政部门还

配合乡镇农村合作医疗派出机构，根

据农民登记申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

疗情况，核定本乡征收数额，上报县

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，并由

其会同财政社保部门核定新型农村合

作医疗基金征收计划，报经县政府批

准后作为征收依据。
落实财政补助资金，突出政府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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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的特点

（ 一 ）按政策落实财政对基金的

补助。湖北省规定，省级财政对参加

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每人每

年补助 5 元，省以下财政相应按每人

每年不低于 5元的标准给予补助。2003

年 7 月以来，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按规

定将应负担的财政补助资金足额列入

预算，补助资金达到当年基金总规模

的 65% 左右，有力地支持全省新型农

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（ 二 ）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助资金

拨付办法。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

采取层层挂钩的办法拨付。一是督促

各级财政部门切实按规定的政策口径

将补助资金足额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凡是没有列入预算、市县两级财政应

补助资金不到位的，省级财政通过省

对县（市）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资金予

以抵扣到位。二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

助资金采取按季预拨，第二年初结

算，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。三是省财

政通过网上银行，查清各市县补助资

金到位情况，再根据到位情况拨付中

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。2004 年 8 月

底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到位率达到

94%。
（ 三 ）足额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

疗经办机构的工作经费。新型农村合

作医疗经办机构的工作经费由财政负

担，有利于防止基金被挤占挪用，取

信于民。湖北省明确规定：新型农村

合作医疗经办机构的工作经费应由同

级财政足额列入财政预算，不得在征

收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提取。同

时，对合作医疗基金代收机构的代征

经费也作了明确规定，鉴于农村税费

改革和乡镇财政所职能的变化，试点

县（市 ）按实际参合人数人平不低于

0.1 元的标准，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

排。切实做到有机构办事 、有人办

事、有钱办事，保证了试点工作的顺

利开展。
实行网上银行划拨，确保基金运

行安全

保障基金运行安全，是新型农村

合作医疗稳步发展的重要前提。湖北

省利用农业银行在全省农村有 6 0 %

的网点和信息服务网络的优势，将

省、市 、 县各级农行 、 财政 、 卫生进

行联网，通过网上银行进行新型农村

合作医疗基金划缴和拨付，查询和监

督。实行“农税征收、财政专户管理、

网上银行监督、卫生使用” 的财务管

理机制，确保了基金专户储存、资金

直接支付、基金封闭运行，既提高了

资金的使用效率，降低了管理成本，

又减少了漏洞，确保了基金安全。

建立健全财务制度，加强基金的

监督管理

一是制定了《湖北省新型农村合

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》和《湖北省新

型农村 合作医疗 基 金 会计核算 办

法 》，加强基金财务管理和会计核

算，确保基金核算的真实性 、 完整

性。同时，对基金收支计划的编制和

基础数据的上报进行明确规定。二是

确定基金实行 “收支两条线” 和财政

社保专户管理制度 ，明确提出基金

“必须坚持以收定支，保障适度，自求

平衡的原则”。对财政社保专户的设

置、使用和管理都作出了明确规定，

确保基金的封闭运行。三是按照 “公

开透明 、简化程序 、易于操作、监控

有力” 的管理原则，进一 步完善了银

行代理的管理模式，强化银行管理的

独立性。同时，严格实行县（市 ）级

统筹，县（市 ）及乡（ 镇）两级审核，

收支分离 、 管用分离和用拨分离。诊

疗费用严格按照医疗机构垫付 、 县

（市 ）合管办审核、县（ 市）财政部门

审核、农业银行办理结算的资金划拨

程序运行。2004 年，大部分县（ 市 ）

都取消了试点初期经办机构的小额支

出账户，县外住院病人均回到乡镇定

点医疗机构报取补助资金，既方便了

参合农民，也进一步完善了基金封闭

运行制度。
规范医疗行为，促进农村合作医

疗健康发展

为保证医药费用合理使用，全省

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，进

一步加大了定点医疗机构、医疗服务

和药品价格管理力度，采取多种措施

规范医疗行为，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

合理增长，大部分试点县（市）参合农

民人均住院费用由 2003 年的 1156元下

降到 2004年的 966元，人均减少 190元。
一是适度控制药品目录外用药。

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

基础上，结合农村合作医疗的实际，

制定了《湖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

品目录》，要求各定点医疗机构必须

严格执行。因特殊病确需使用特殊检

查、特殊治疗 、 特殊药品的，必须事

先申报审批。同时规定，参合农民目

录外用药的比例必须控制在 1 5 % 的

范围内。

二是建立医疗费用风险共担的

管理机制。试点县（市 ），在认真分析

连续几年住院患者人均付费和单病种

人均付费的基础上，积极探索，努力

建立起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的长

效机制。长阳等县（ 市 ）从 2004 年开

始实行部分病种的单病种最高限额付

费；谷城县对参合病人住院费用实行

总额控制，以 2002 年调查的人均住院

费用为基准，规定参合农民人均住院

费用年增长率不得超过 10% ，超出部

分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；公安县制定

了各级医疗机构基本用药目录外药品

使用的比例，对于超过规定比例的药

品费用也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，通过

这种风险共担的机制来切实控制医药

费用的不合理增长。
三是实行药品招标采购。湖北省

在试点县（市 ）积极开展农村合作医

疗药品集中采购 、 公开竞标和区域配

送的试点工作，确保参加新型农村合

作医疗农民用药需要 ， 减少购销环

节，降低药品购销成本。采取多种途

径，进一 步加强农村药品网络建设，

对定点医疗机构实行集中配送，切实

降低医药费用。
（ 作者单位：湖北省财政厅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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